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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作为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能健康”或“公司”)

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保荐”或“保荐人”）对开能健康关于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进

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开能健康”）为满

足生产经营及整体发展需要，近日与上海原壹能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原壹能”）续签《房屋租赁合同》，公司以每年租金 1,461.06 万元的价格向原壹能

租入使用面积为 28,434.29 平方米的办公及车间、立体库、地库等，租期三年。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长

瞿建国先生为原壹能之母公司原能生物之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故公司董事长瞿建

国先生及总经理Qu Raymond Ming（瞿亚明）先生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自然人，原壹

能为本次交易的关联法人。 

3、履行的审批程序：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每年租金 1,461.06 万元的价格向原壹能

租入使用面积为 28,434.29 平方米的办公及车间、立体库、地库等，租期三年；关联

董事瞿建国先生、Qu Raymond Ming（瞿亚明）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公司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2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原壹能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85256203W 

法定代表人 庄乾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4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年11月9日 

公司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508号2幢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曲幽路380号 

经营范围 

低温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仪器仪表、智能机器人的生产、销售；低温

技术、自动化技术、物联网技术、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非居住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自有设备租赁，

投资管理等。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丽水原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实际控制人瞿建国先生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由开能健康向原壹能租入的房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508 号 1 幢楼不动

产，土地属性为工业用地，房屋计租面积共 28,434.29 平方米。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1、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确定租赁费用，定价公允。 

2、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由交易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并在平等、自愿、公

平的基础上签署协议。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上海原壹能智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出租方） 

乙方：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方） 

2、租赁物：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大路 508 号 1 幢楼不动产，土地属性为工业用地，

房屋计租面积共 28,434.29 平方米。 

3、租赁用途：作为日常办公和车间仓库存放产品等用途。 

4、租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5、租金：租金标准按不同区域（包括办公室及车间、立体库、地库三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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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相关情况如下： 

编

号 

租赁

区域 

租赁面积

（平米） 

日租金

（元/平

米） 

年度租金金额（含

税，元） 

季度租金金额

（含税，元） 
租金时段 

1 

办公

及车

间 

21,200.79 1.40 10,833,603.69 2,708,400.92 
2025.1.1-

2027.12.31 

2 
立体

库 
2,982.00 2.80 3,047,604.00 761,901.00 

2025.1.1-

2027.12.31 

3 地库 4,251.50 0.47 729,344.83 182,336.21 
2025.1.1-

2027.12.31 

 合计 28,434.29  14,610,552.52 3,652,638.13  

6、租金付款方式：租金按季度支付，即甲方于当季末结算本季度租金，开具相

应金额开票给乙方，乙方收到发票核对无误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 

7、保证金: 房屋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 3,652,638.13 元，甲方在本合同签订时已

收取前述租赁保证金，故乙方无须向甲方另行支付。 

8、协议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且通过甲乙双方有审批权限机构的批准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前次 2021 年股权转让的基础和条件，公司继续向关联方租入相

关资产是基于生产经营及整体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运营效率，保障生

产经营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定价公

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节公司成本费用、发生利益输送等情形，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原壹能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

金额 

除租赁厂房交易外，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其他各类关

联交易总金额 490.41 万元，其中：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备注 

原壹能 采购服务 484.54 租赁车间电费等 

原壹能 提供服务 5.87 租赁车间电费、车辆使用费 

合计 490.41  

 

八、审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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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厂房租赁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价格

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房屋租赁事项。 

3、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房屋租赁事项。 

九、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长江保荐认为：开能健康本次房屋租赁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正

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开能健康本次房屋租赁关联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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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光耀 方雪亭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30日 


